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申請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受文機關：溪湖鎮公所

本人為辦理□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一條『耕地所有權移轉登記』

　□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『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，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』

　　　□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八條『農業用地之繼承、遺贈或贈與時，申請免徵遺產稅、贈與稅、田賦』

在下列土地上須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，請惠予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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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代理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出生年月日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址：

身份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

電話：

與土地所有權人之關係：

附註：本申請書應填寫一份向土地所在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，並須檢附下列附件。

（一）土地登記簿謄本（最近一個月內）。

（二）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。

（三）繼續作農業使用承諾書。
（四）共有土地應檢附全部共有人之同意書或分管契約、分管圖及印鑑證明。
